
职业能力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明确山东省绿色低碳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本中心”）职业职

能，建立科学、公正的考核评价体系，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本中心具体情况，

特制定本《职业能力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旨在通过明确职位要求和考核指标，实现“能者上、庸者下、无

作为退”原则，激励人员积极履职，促进本中心高效运作与持续发展。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中心所有人员。

第二章 职业职能要求

第四条 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执行本中心各项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

工作质量，提升工作效率。

第五条 应根据岗位职责，不断提升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以适应岗位需求变化。

第六条 应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能够有效沟通，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第三章 考核指标

第七条 考核指标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执行能力：工作的协调、时效与落实。

2. 工作业绩：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和效率。

3. 专业能力：掌握和应用专业知识的能力。

4. 创新意识：对工作的改进和创新能力。

5. 团队合作：在团队中的协作态度和贡献。

6. 遵规守纪：遵守本中心规章制度的情况。

7. 自我发展：个人职业规划及自我提升的努力。

第八条 本办法考核采取定期评估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确保全面、客观

地反映在职人员的工作表现。

第四章 考核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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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根据考核结果，实行“能者上、庸者下、无作为退”的动态管理机制。

1. 对于连续多次考核优秀的人员，将给予晋升或奖励的机会。

2. 对于考核不合格人员，将进行培训或调岗，若仍无改善，则考虑降职或

辞退。

3. 对于长期无作为或严重失职的，将直接予以辞退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26 年1月1日试行，由理事会负责解释。如遇国家政策调整

或本中心实际情况变化，可适时修订。

第十一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山东省绿色低碳发展中心所有。

职业能力考核标准

序号 任务 工作事项 分数

1 执行能力 一般事情即回复；特殊任务需在 7 个工作日内有答复。 10

2 工作业绩 工作完成数量、质量、效率。 15

3 专业能力 熟知本质业务；懂得专业知识；学习能力强。 15

4 创新意识 工作创新、方法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 15

5 团队合作 团体协作能力、团队协调能力、团队贡献能力。 15

6 遵纪守法 听党话跟党走、遵纪守法、遵守规章制度。 15

7 自我发展 职业规划能力， 自我学习能力，认知实现能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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